附件1

区域“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工作方案

为深入开展“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工作，探索区域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的方法、途径、机制和模式，积极推进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突出中医药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基准点，坚持高起点、规范化、高质量的原则，加快构建区域性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服务。

二、工作目标

自2011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部分市辖区和个别县（区），开展区域“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工作，逐步建成一批比较成熟的“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区。

三、基本条件

（一）具有较好的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群众基础和工作基础，开展了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的初步探索；

（二）政府重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在政策、经费等方面能够给予支持；

（三）积极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有机结合，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的优势和作用。
区域试点工作主要在各省（区、市）市辖区范围内开展，个别具备条件的县（市）也可纳入。
四、组织领导
试点区应成立包括中医药、卫生、工商、财政、社保和物价等部门成员在内的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总体部署、统筹协调、组织管理和监督指导，制定扶持政策，推动资源整合，制定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中的引导作用。

五、主要内容

（一）健全服务网络。
试点区应按照区域内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客观需求统筹规划各类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加强资源配置，在原有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由区域内各级各类机构（中医院、综合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会独立养生保健机构等）组成的功能完善、特色互补、覆盖全区、辐射周边的区域性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网络。

（二）完善服务平台。
参与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应按照《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提供平台建设基本规范》，做好整体规划，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完善区域设置和相关设备设施的配备，强化专业技术队伍建设，规范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充分体现中医特色，全面反映个性化、系统、全程服务，切实保证服务质量。

（三）加快人才培养。
加快中医药预防保健人才队伍建设，着重三类人才的培养。一是中医药素养深厚、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掌握中医预防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医师队伍；二是具备中医预防保健康复基本知识、掌握中医特色技术方法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职业技能人员；三是中医健康文化传播、健康管理、健康保险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四）完善管理政策。
针对目前存在的影响“治未病”工作开展的相关管理问题，如：服务收费项目设立及收费标准、“治未病”服务的报销政策或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和保健技术的界定及运用范围、“治未病”从业人员执业管理、“治未病”预防保健机构定性及社会机构的监管准入等方面的管理问题，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开展政策研究。

（五）开展效果评价。
结合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特点和优势，建立相对科学、合理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评价方法，评估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的成效。确定的评价指标应简洁实用，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评价方法要体现科学性和普适性，有较强的可行性和针对性。  
六、工作步骤

（一）制定实施方案。试点区域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区域“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实施方案应思路清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经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组织专家审定。

（二）确定试点区域。根据专家审定意见，选择确定试点区域，并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通知各有关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和各试点区域。

（三）开展试点工作。试点区域根据试点实施方案开展试点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试点进展情况，通过不定期召开试点工作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试点中存在的问题，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总结试点工作。定期对试点工作进行总结，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扩大试点或者在全国推广。

